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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9月 23日花蓮洪災地區受災國中學生(簡稱洪災專案生)參加五專優先免試入學之升學優待公告 

 

依據技專校院招生策略委員會115年4月29日技專校院招策字第1150000177號函，有關114年 

9月23日花蓮洪災地區受災國中學生(以下簡稱洪災專案生)參加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升學優待

方式，本會據以辦理洪災專案生之身分審查及其參加115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升學

優待：  

一、 依受災情形級別辦理比序總積分優待加分表: 

二、洪災專案生報名方式及報名費優待： 

(一) 洪災專案生須依115學年度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重要日程完成應辦項目。 

(二) 一律以「個別網路報名」方式辦理。 

(三) 欲以洪災專案生升學優待之報名免試生，應符合前揭受災之情形且為教育部國民

及學前教育署所認列之受災學生，備妥五專優先免試入學報名表及成績證明文件

，繳寄至招生委員會。經審查通過者，始得以洪災專案生身分參加。 

(四) 經審查符合洪災專案生之免試生免繳報名費。 

(五) 具洪災專案生及特種生兩種身分者，以特種生身分報名參加五專優先免試入學

招生，並以特種生身分加分優待辦法及洪災專案生優待辦法辦理加分。 

1 1 5 學 年 度 五 專 優 先 免 試 入 學 招 生  

等級 
第一級 

（任一符合即適用） 

第二級 

（任一符合即適用） 
第三級 

第四級 

（任一符合即適用） 

受災情形 

1. 本身因水災

重傷而導致

殘障者。  

2. 家庭住屋全

毀或半毀且

家長或實際

照顧者羅難

者。 

1. 本身因水災 

重傷而住院 

二個月以上 

者。 

2. 家庭住屋全 

毀或半毀且 

家長或實際 

照顧者因水 

災導致殘障 

者。 

學生實際居住

地位於實際受

災範圍內，其住

宅因水災受損，

致需持續進行

清理、基本修

復、家庭復原或

安置作業，進而

影響學生正常

到校或學習投

入情形，經學校

查證其到校或

學習受影響情

形連續或累計

達一個月（含）

以上者。 

學生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且其影響情形經學校 

查證連續或累計達一週 

（含）以上者。 

1. 學生就讀學校位於實 

際受災範圍內，因校園

受災後之環境復原、交 

通動線或社區生活機 

能受影響，致學生學習

環境受干擾者。 

2. 學生雖就讀他校，惟其 

實際居住地位於實際

受災範圍內，其家庭因

水災進行清理、復原或

生活重建，致學生學習

或到校情形受影響者。 

優待方式 

(四捨五入至 

小數點第2位) 

加免試入學 

比序項目總積分 

6% 

加免試入學 

比序項目總積分 

5% 

加免試入學 

比序項目總積分 

4% 

加免試入學 

比序項目總積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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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洪災專案生分發作業原則： 

洪災專案生依審查通過之受災情形之級別辦理比序總積分加分後，依洪災專案生所填

志願序先與所有免試生一起進行分發，，類學學生須達別別一生生低錄取標準，，以洪災專

案生外加名額取標，，外加名額以優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各科名額外加1%為限，（計遇小小數

位時，採無條件進位法，標整數計遇），是類學學生於於一生生分發取標另具具有特種身分 

格者，依其特種身分別加分計遇後，再依受災情形嚴重程度加分優待累加計遇，依其特種

身分別及所填志願序進行分發，，須達別科別之特種身分別低錄取標準，，以洪災專案生外

加名額取標，，外加名額以優先免試入學招生簡章別身分別各科名額外加1%為限，（計遇小小

數位時，採無條件進位法，標整數計遇）。 

 

 


